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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 宁 市 教 育 局
文件济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济 宁 市 体 育 局

济教字〔2021〕59号

关于印发《济宁市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
工作评议考核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县市区人民政府：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生近视问题重要指示

精神，根据《山东省体质健康促进条例》和经省政府同意的

《山东省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推进计划》，按照教育部

等三部门《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评议考核办法

（试行）》和教育厅等三部门《东省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

控工作评议考核细则（试行）》要求，市教育局、市卫生健

康委、市体育局研究制定了《济宁市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

控工作评议考核细则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考核细则》”）,

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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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济宁市教育局 济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济宁市体育局

2021年 10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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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工作
评议考核细则（试行）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生近视问题重要指示精

神，根据教育部等三部门《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

作评议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《山东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条例》

《山东省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推进计划》、教育厅等三

部门《东省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工作评议考核细则（试

行）》《济宁市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》，做好

评议考核工作，特制定本细则。

一、评议考核对象

各县市区人民政府。

二、评议考核内容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评议考核县级人民政府儿童青

少年近视综合防控工作组织保障、机制建设以及部门责任落

实情况，包括组织领导、方案细化、责任分工、政策措施、

联动机制、部署落实等情况。

（二）完善政策措施。评议考核县级人民政府儿童青

少年近视防控经费保障情况；建立健全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

机构体系，开展 0—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、中小学生

健康体检、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等情况。

（三）强化条件保障。评议考核县级人民政府优化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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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条件、改善学校教室采光照明、课桌椅、多媒体教学等设

施设备，加强中小学医务室、卫生室、保健室建设等，配备

符合要求的校医等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等情况。

（四）实施综合防控。评议考核县级人民政府执行《山

东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条例》《中小学生减负措施》《山东

省中小学教学基本规范》《济宁市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

实施方案》，加强手机管理，控制作业总量，保障户外活动，

推进家校联动，强化睡眠管理，开展科普宣传等情况。

（五）近视防控实效。评议考核县级人民政府完成《山

东省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推进计划》《济宁市综合防控

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》规定的目标情况。

三、评议考核程序

（一）自查自评。各县市区人民政府依据本细则要求，

全面总结年度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工作，形成自评报告

并对评价考核量化表（见附件）各要点自评打分，报送市教

育局。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对自评报告和相关材料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负责。

（二）评议考核。市教育局会同市卫生健康委、市体

育局通过自行组织或委托第三方等方式，组成专家组，采取

查阅资料、问卷调查、现场座谈等方式，依据本细则每年对

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工作进行实地

抽查复核。在综合考虑各县市区自查自评、实地抽查复核情

况，以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数据核准总体近视

率，形成考核意见，确定得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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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结果运用。将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纳

入各县市区党委、政府工作考核，评议考核结果经市政府同

意后通报。对考核结果排名靠前的县市区予以表扬，加强激

励；对排名靠后或未实现年度学生防近工作目标的县市区，

经市政府授权，由市教育局、市卫生健康委进行约谈；对儿

童青少年近视发生率连续 3年不降低的县市区政府依法依规

予以问责。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在考核结果通报后一个月

内，向市教育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，提出整改措施并明确整

改时限，同时抄送市卫生健康委和市体育局。

四、评议考核要求

市教育厅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体育局要加强对评议考核

工作的组织领导、统筹协调，会同有关部门本着公正、客观

的原则，组织实施评议考核，通过评议考核发现和解决问题，

确保评议考核工作有序开展。

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严格按照本细则进行自查自评，确

保自评材料经得起核查，自评结果经得起检验。坚持科学评

议考核，力戒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不增加基层负担；要严

肃考核纪律，坚决杜绝弄虚作假，一经发现，予以通报批评；

情节严重的，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要结合本县市区实际，

制定针对下一级人民政府的考核规定。

附件：济宁市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工作评议考核细

则量化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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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济宁市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工作评议考核细则量化表
市 年 月 日

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考核要点 量化赋分 评分 备注

加强组织领导

（15分）

1.成立县级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工

作领导小组或建立联席会议机制；出台

本级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细化方案

是否有关部门定期召集开展工作协调和情况

通报，共同研究部署督促落实措施
3

是否印发具体细化方案 2

2.专题研究部署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

控工作

是否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定期召开会议研究部

署有关工作
3

是否及时整改落实省级评价考核通报问题 5

3.落实部门责任，持续制定政策措施，

不断推动工作落实

各相关部门是否履行各自职责，每年制定重点

推进工作计划
2

完善政策措施

（30分）

4.落实专项经费,保障本级政府儿童青少

年近视防控工作有效开展

是否安排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专项资金预算，

是否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经费列入年

度预算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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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考核要点 量化赋分 评分 备注

是否设立本级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机构 2
是否设立本级中小学卫生保健机构 2

5.建立健全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机构体

系

是否将学校卫生纳入公共卫生服务体系重点

建设，加强疾控机构学校卫生科所建设
2

是否采取措施加强专业眼科医疗机构建设 2
是否采取措施加强综合医院眼科专业建设 2

6.开展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
是否开展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，数

据是否真实、准确，并及时上报
5

7.开展 0-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

是否 0-6岁儿童每年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

达 90%以上，落实 0-6岁儿童视力健康电子档

案建档工作

2

8.开展中小学生健康体检

是否每年进行 1次中小学生健康体检，体检率

95%以上，并建立电子健康档案，数据准确率

100%；建档率 100%；是否推广健康体检电

子档案现场采集

3

是否学校每学期开展 2次中小学生视力筛查，

并且每学期按要求上报（数据包括左右眼视力

和屈光度）

5

强化条件保障

（25分）

9.优化办学条件，改善学校教室采光照

明、课桌椅、多媒体教学等设施设备

是否实施《山东省中小学校教室照明改造达标

计划》，落实教室、宿舍、图书馆（阅览
5 采取实地抽查，抽样学

校达标率（采取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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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考核要点 量化赋分 评分 备注

室）等采光和照明要求（教室课桌面维持平均

照度值不低于 300LX，照度均匀度不低于 0.7） 分比换算分数）

是否按照国家和省标准采购和使用课桌椅；是

否每月根据学生座位视角、教室采光照明状况

和学生视力变化情况，调整学生座位

2

采取实地抽查和问卷调

查，根据抽样学校达标

率（采取百分比换算分

数）

是否科学使用多种媒体教学，（教学时长原则

上不超过教学总时长的 30%;视屏时间小学生

每次不超过 20分钟，中学生每次不超过 30分
钟，年龄越小视屏时间应越短；每天视屏时间

学龄前儿童不超过 1小时，中小学生不超过 2
小时。连续视屏时间超过 20-30分钟，需向 6
米以外远眺至少 10分钟。）

3

采取实地抽查和问卷调

查，根据抽样学校达标

率（采取百分比换算分

数）

10.加强中小学医务室、卫生室、保健室

建设

是否严格依据《学校卫生工作条例》《中小学

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设立校医院、

卫生室或保健室等，配备必需的器材和药品

5

采取实地抽查，根据抽

样学校达标率（采取百

分比换算分数）。校医

院、卫生室或保健室需

取得执业登记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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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考核要点 量化赋分 评分 备注

11.配备符合要求的校医等卫生专业技

术人员

是否制定计划，校医等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到

2022年配备比例不低于 75%，2025年前全部

配齐

5
采取实地抽查，根据抽样

学校达标率（采取百分比

换算分数）。

12.加强近视防控评价
学校是否将近视防控成效纳入教师、学生、班

级的评价体系
5

实施综合防控

（20分）

13.执行《山东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条

例》《中小学生减负措施》《山东省中

小学教学基本规范》《济宁市综合防控

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》，加强中小

学生手机管理

是否严格履行体育设施建设、体育师资配备、

体育与健康课程开设、体育锻炼等责任与义务
2

是否严格执行手机管理有关规定，制定细化管

理措施
3

14.家校联动，保障学生必要的户外活动

时间，加强中小学生睡眠管理

是否落实早操制度 2
是否每天安排 30分钟大课间活动，保障中小

学生在校时每天 1小时以上户外活动，保障学

生课间到教室外活动

2

是否每天上下午各 1次眼保健操 2
是否实施学生体育家庭作业制度 2

是否严格控制课后作业，原则上采用纸质作业 2

是否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家长重视做好孩子睡

眠管理，统筹安排学校作息时间和学生就寝时

间，加强学生睡眠监测督导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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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考核要点 量化赋分 评分 备注

15.开展近视防控知识科普宣传

是否将健康教育课纳入教学计划，是否每学期

至少开展 1次视力健康教育活动，是否充分利

用当地媒体和宣传平台开展近视防控科普教

育

2

近视防控实效

（10分）

16.完成《山东省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

控推进计划》《济宁市综合防控儿童青

少年近视实施方案》规定的目标任务

在 2018年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基础上，每年总

体近视率下降水平达到《山东省儿童青少年近

视综合防控推进计划》目标要求（即每年降低

1%以上；2020年根据疫情影响评估情况另行

规定）

10 按照卫生健康部门实际

监测数据换算赋分

得分

评议考核加分项目（10分）

是否出台眼视光相关产品及服务认证采信推

广政策措施，公布获得眼视光相关产品认证、

验光配镜服务认证名单和目录；是否定期曝光

和公布不合格近视防治单位、企业目和产品目

录，供家长和学生选择近视防控产品和服务时

参考

2

是否针对孕产妇和 0—6岁儿童家长开展近视

防控宣传教育，抓早抓小防控近视
2

是否出台学校校医、保健教师和健康教育课教

师配备政策
2

是否开展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适宜技术试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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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考核要点 量化赋分 评分 备注

点县（区）建设，落实建设要求，总结经验，

加强推广

是否推动建设儿童青少年近视小儿推拿防控

基地，完善服务网络，推广应用中医药特色技

术和方法

2

加分

总计

*注：有备注说明的，按照备注说明赋分；没有备注的，按照全部事项完成赋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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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1年 10月 1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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